
景德镇学院会议费管理办法
景院发〔2023〕35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会议费管理,根据《江西省

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赣财行〔2017〕26 号）文件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举办（含主办、承办）的涉及会议

费用的各类会议，分为业务会议和管理会议。业务会议是指因教

学、科研业务需要举办的业务性会议。管理会议是指因党政管理

工作需要举办的党务、管理服务性质工作会议。举办国际会议，

按照有关国际会议的管理规定执行。

第三条 严格实行会议审批制度。会议举办单位应在会前提出

申请，说明会议名称、会议内容、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范围及工

作人员数量、会议费预算及列支渠道等。未经审批，各单位不得

擅自以学校名义对外承办（承接）各类会议。

第四条 已审批准予对外承办（承接）的会议按照“谁承办（承

接），谁负责；谁批准，谁监督”的原则，由具体承办（承接）

单位负责各项会务工作。

第五条 会议天数包括会议会期和报到、离会时间。管理会议

会期一般不得超过 2 天，会议报到和离开时间合计不得超过 1 天。

业务会议会期根据实际合理确定，会议报到和离开时间合计不得

超过 2 天。工作人员数量应控制在会议正式代表人数的 10%以内。



第六条 各类会议应当优先安排在学校内部场所举办，原则上

不在校外召开，确因工作需在校外召开，应按照厉行节约、务实

高效原则合理选择会议场所。不得到国家和上级部门明令禁止的

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第七条 重要会议和大型会议须制订交通方案、安全保卫方案

和应急预案。属于涉密会议的，须按照有关规定制订保密工作方

案，落实保障措施，做好会议保密工作。

第八条 举办的会议应有明确的经费来源，厉行节约，规范使

用，不得再向参会人员收取费用。与校外其他单位联合办会并承

担部分会议费的，应签订合同（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责任，

以及会议费用的分摊约定等。对于有赞助或捐赠收入的会议，应

与赞助方或捐赠方签订赞助或捐赠合同（协议），明确双方的权

利和责任。

第九条 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

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疗费等。会议交通费是指用于会议代表

接送站，以及会议统一组织的代表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

会议代表参加会议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的

规定回单位报销。

第十条 会议费开支实行综合定额控制，在江西省内举办会议

参照《江西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会议经费标准执行，各

项费用之间可调剂使用。综合定额标准是会议费开支的上限。

第十一条 不安排住宿的会议，综合定额按照扣除住宿费后的

定额标准执行，住宿费不能调剂使用。不安排就餐的会议，综合



定额按照扣除伙食费后的定额标准执行，伙食费不能调剂使用。

在校内召开的会议，本校代表原则上不安排住宿。参会代表全部

是本校人员的会议，工作日时间不安排用餐。

第十二条 下列费用纳入会议费开支范围，但不计入会议费综

合定额控制，从相应的支出科目中列支：

（一）专家旅费。因工作需要，邀请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

参加会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国际旅费，可按照学校相应标

准予以报销。

（二）专家报酬。办会单位根据需要，向邀请参会专家发放

的咨询费、讲课（含学术报告）费等劳务报酬，开支标准和发放

要求按学校规定执行。

（三）外聘会务工作人员劳务报酬。按学校规定据实列支。

（四）会议论文集制作费或出版费。

第十三条 需委托会务公司或其他单位代办会议的，应在会议

费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内与受托单位签订委托合同（协议）。委

托会议费达到学校招投标限额标准的，按学校规定程序进行招投

标，确定受托单位。

第十四条 会议费的支付应当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

公务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以银行转账或公务卡（银行卡）

方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结算。

第十五条 会议费支出应当在规定的开支范围和标准内据实

报销，超范围、超标准开支的费用不予报销。同一会议相关支出

应一次性集中报销，不得分次报销。会议费报销时应提供：



（一）会议审批材料及会议通知。

（二）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如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签到表，

应作出说明，提供参会人员名单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发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

结算单等资料。

（四）委托其他单位代办会议的，须附与受托单位签订的委

托办会合同（协议）、受托单位确认的会议费用汇总表（结算清

单），明细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住宿费、餐费、场地费、交通费、

服务费等。

第十六条 会议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用餐安排自助餐或工

作餐。严禁借会议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严禁套取会议费设

立“小金库”；严禁在会议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严禁以任何名

义发放纪念品；不得使用会议费购置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传

真机等固定资产以及开支与本次会议无关的其他费用。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规追

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一）虚列、转移和转嫁会议费的。

（二）擅自扩大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的。

（三）违规报销与会议无关费用的。

（四）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党政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